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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中小型企业

第20.1条
目的

缔约方承认本章的规定以及本协议中其他旨在促进缔约方就与中小型企业（本章中以下简
称“中小型企业”）相关的事务进行合作或可能对中小型企业有其他特别裨益的规定的重要
性。

第20.2条
合作

1.�认识到中小企业在参与全球市场时可能需要援助，缔约方应开展并加强合作活动，以：

(a)�确定协助缔约方中小企业利用本协议项下商业机会的方式；以及

(b) 促进和便利缔约方中小企业的贸易和投资机会 .

2.�第1段所述的合作活动可包括：
(a)�促进相关实体（包括缔约方的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 旨在协助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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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开发和推广研讨会（包括通过互联网、研讨会或其他活动），以告知中小企业在本协
议下可享有的利益；和

(c)�交流并讨论每一方的经验和最佳实践 在支持并协助出口型中小企业方面：

(i)�培训计划；�(ii)�贸易教育；�(iii)�贸易融资；�(iv)�在另一
方中识别商业伙伴；�(v)�建立良好的商业信誉；�(vi)�参与
并融入全球供应链；以及�(vii)�使用电子商务。

3.�缔约方也认识到私营部门在这些合作活动中参与的重要性。

第20.3条
信息共享

1.�每一方应建立或维持其自身的、向公众开放的网站，其中包含与本协议相关
的信息，包括：

(a)�本协议的文本，包括所有附件，特别是关税税率表和产品特定原产地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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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本协议的摘要；和
(c)�为中小企业设计的包含以下内容的信息：

(i)�本协议中与中小企业相关的条款的描述；以及

(ii)�一方认为对有意从本协议提供的机遇中受益的中小企业有用的任何其他信息。

2.�每一方应在第1段所述的网站中包含指向以下内容的链接：
(a)�另一方等效的网站；以及
(b)�一方认为对有意与该另一方进行贸易、投资或开展业务的个人有用的其政府机构和
其他适当实体的网站。

3.�各一方应确保第2(b)项中提到的相关网站提供以下信息：

(a)�海关法规和程序，以及该一方海关领土进口、出口或过境所需程序的说明、实际步骤、
表格、文件和其他信息；

(b) 法律法规，包括程序，涉及知识产权权 s;

(c)�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
(d)�与进出口相关的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
(e)�根据�第10.4条�发布政府采购公告以及其他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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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商业注册程序；
(g)�如果适用，在进口程序中征收的税收；以及�(h)�一方认为对中小
企业有用的其他信息。

4.�每一方应在第�1�段所述的网站上包含一个可通过关税税目编码电子搜索的数据库链接，
该数据库包括，如果一方认为适用，以下关于其市场准入的信息：

(a)�一方对另一方原产货物适用的关税税率、一方建立的最惠国关税税率和关税配额；

(b)�对进出口征收或与之相关的海关费或其他费用，包括产品特定费用；

(c)�其他关税措施；(d)�原产地规则；(e)�退税、延期或其他类型的减免，这些措施可减少、
退还或免征关税；(f)�用于确定货物海关估值的标准；(g)�原产地标记要求，包括放置和标
记方法；以及�(h)�其他相关措施。

5.�各一方应定期，或在另一方要求时，审查第1至4段所述的信息和链接，以确保其保持最
新和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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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各一方应努力确保根据本条提供的信息以易于中小企业使用的方式呈现。各一方应努力
以英文提供信息。

7.�任何一方任何人均不得因获取根据第1至4段提供的信息而支付费用。

第20.4条
中小企业联系点

1.�各方在本协议生效时，应指定负责实施本章的联系方式（本章中以下简称“中小企业
联系点”），并通知另一方联系方式，包括相关官员的信息。各方应及时相互通知这些联系
方式的任何变更。

2.�中小企业联系点应根据各方的规则和程序履行以下职能：

(a)�确保在本协议的实施中考虑中小企业的需求；

(b)�考虑加强缔约方之间在中小企业相关事项上的合作，以增加中小企业的贸易和投资机会；

(c)�确定方式并交换信息，以使各缔约方的中小企业能够利用本协议下的新机会；

(d)�监督第20.3条的实施情况，并确保每一方提供的信息对中小企业是最新且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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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定期提交其活动报告，并向联合委员会提出适当的建议；和

(f)�考虑任何与本协议相关且由本协议涵盖的中小企业其他事项。
3.�中小企业联系点应根据各方的规则和程序，建议联合委员会，由各方在其第20.3条所
述的各自网站上提供更多信息。

4.�中小企业联系点应努力解决与本协议实施相关的任何其他中小企业感兴趣的事项，包
括通过：

(a)�交换信息以协助各方就与本协议相关的事项实施本协议；

(b)�参与本协议下设立的专门委员会和工作组的各项工作，包括监管合作和非关税问题，并
向这些专门委员会和工作组在其各自的专业领域内提交对中小企业特别感兴趣的特定事项，
同时避免工作重复；以及

(c)�考虑双方可接受的解决方案，以提高中小企业参与缔约方之间贸易和投资的能力。

5.�中小企业联系点应根据需要召开会议，并通过适当的沟通渠道开展活动，这些渠
道可能包括电子邮件、视频会议或其他方式。

6.�中小企业联系点可在其活动开展过程中，根据需要，寻求与中小企业领域专家和
外部组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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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20.5

争议解决
本章的规定不适用第22章的争议解决。




